
建國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四技畢業專題實施細則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二月十九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九月二十七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二十一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三十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壹、規劃目的 

啟發本系學生研究發展潛能，並配合業界需求，培養學生創新、應用與整合

所學能力，俾能作為就業或再深造之準備。 
 

貳、課程規劃內容及要求 

【日間部】 

1. 專題製作(一) 

教學內容:專題製作概論、專題製作方法、文獻閱讀、相關論文格式認識

並開始製作專題。此階段學習目地為，完成專題製作企劃書，作為專題

製作(二)之指引。 

註：專題製作企劃書紙本一式兩份於第六週週五 05:00pm 前繳到系辦公

室;電子檔上傳至系專題小組所指定之網站。未繳組別，專題製作(一)成

績以 50 分計，並不得續修專題製作(二)。專題製作企劃書內容及要求見

附件一。 

2. 專題製作(二): 完成專題製作並進行專題成果評分。 

【進修部】 

1. 專題製作(一) 

教學內容:專題製作概論、專題製作方法、文獻閱讀、相關論文格式認識

並開始製作專題。此階段學習目地為，完成專題製作企劃書，作為專題

製作(二)之指引。 

註：專題製作企劃書紙本一式兩份於第六週週五 05:00pm 前繳到系辦公

室;電子檔上傳至系專題小組所指定之網站。未繳組別，專題製作(一)成

績以 50 分計，並不得續修專題製作(二)。專題製作企劃書內容及要求見

附件一。 

2. 專題製作(二): 繼續專題製作相關工作。 

3. 專題製作(三): 完成專題製作並進行專題成果評分。 
 

參、適用對象/時機 

【日間部】 

專題製作(一):資管系四技學生，三年級上學期。 

專題製作(二):資管系四技學生，三年級下學期。 

【進修部】 

專題製作(一):資管系四技學生，三年級上學期。 



專題製作(二):資管系四技學生，三年級下學期。 

專題製作(三):資管系四技學生，四年級上學期。 

 

肆、專題製作流程 

  

1.專題題目之產生 

(1) 本系之專題題目應與本系課程模組及人才培育目標相結合。 

(2)   前述之專題題目得以下列方式產生: 

a.     老師個人校外/業界委託案。 

b.     由學生自行與老師晤談後決定之。 

c.     學生自行決定題目，經指導老師同意指導者。 

  

2.專題題目申請 

(1)專題製作班級之學生，須填寫專題製作申請表（如附件二），且需註明

所對應之課程模組，學生於專題製作(一)開學後第二週(週五，05:00pm)前完

成製作申請表並經指導老師簽署後交至系辦公室;同時將掃描檔上傳至系專

題小組所指定之網站。未繳組別，專題製作(一)成績以 50 分計，並不得續

修專題製作(二)。  

(2)專題題目審查 

        凡經指導老師簽署之題目，需送系專題小組委員會備查，始得正式開始專

題製作，專題之題目應符合本系課程模組及人才培育規劃之方向，同時具有 

創新、應用或整合所學之效果。  

(3) 專題題目管制 

專題題目不得私自更改，如於專題製作過程中因不可抗拒之因素需修改者，

必須依規定填報專題製作修改申請表(如附件三)，並述明修正之理由及摘

要，經審查通過後，始可更改。 

  

3.專題小組編成 

(1)  專題組員人數日間部為二至四人，進修部為二至六人。 

(2)  每位老師於日間部以指導四組專題為上限(單一屆以兩組為上限)、進

修部以指導四組專題為上限，且日間部與進修部合計則以六組為限。 

(3) 如因特殊狀況，其組成人數得由系專題小組委員視實際情況呈請主任調

整之。 

(4) 專題製作組員及指導老師之異動： 

除下列之時間點外不得提出專題異動申請。 

a.專題製作(一)開學後第十四週之星期一至星期五之間。 

b.因不可抗拒之因素需修改者，經系專題委員會及系主任審核同意後

可不受上述時間點之限制。 

 (5) 專題小組之成員或指導老師有異動時，必須依規定填報專題製作修改

申請表(如附件三)，並送請所有相關老師簽名後，繳交至專題製作委

員會。 

 

4.專題指導 

專題申請表簽署通過後，學生開始製作專題，每週至少向專題指導老

師報到一次，並須填寫專題製作諮詢紀錄表(如附件四）。製作諮詢紀錄表



每學期至少必須記錄八次，並送專題指導老師審核及加註意見。專題製作諮

詢表繳交時間如下: 

 

【日間部】 

專題製作(一)：專題製作諮詢表於當學期第十五週(週五，05:00pm)

前，交至系辦公室;同時將掃描檔上傳至系專題小組所

指定之網站。未繳組別，專題製作(一)成績以 50 分計，

並不得續修專題製作(二)。 

專題製作(二):專題製作諮詢表將連同口試相關文件於口試前統一收

件，收件日期將於網路另行公布。未繳組別將不得參加

專題成果評分。 

【進修部】 

專題製作(一)：專題製作諮詢表於當學期第十五週(週五，05:00pm)

前，交至系辦公室;同時將掃描檔上傳至系專題小組所

指定之網站。未繳組別，專題製作(一)成績以 50 分計，

並不得續修專題製作(二)。 

專題製作(二)：專題製作諮詢表於當學期第十五週(週五，05:00pm)

前，交至系辦公室;同時將掃描檔上傳至系專題小組所

指定之網站。未繳組別，專題製作(二)成績以 50 分計，

並不得續修專題製作(三)。 

專題製作(三):專題製作諮詢表將連同口試相關文件於口試前統一收

件，收件日期將於網路另行公布。未繳組別將不得參加

專題成果評分。 
  

5.專題成績 

【日間部】 

專題製作(一)： 

1.成績概由小組指導老師於期未時按成員貢獻度差異給分

或統一給分。 

2.業界意見調查表未繳、缺件或未確實填寫:專題製作(一)

成績以 50分計。 

3.專題製作諮詢表未繳、缺件或未確實填寫:專題製作(一)

成績以 50分計。 

4.專題製作(一)成績未達 60 分者，不得續修專題製作(二)。 

專題製作(二)：成績計算分為成果展示、專題口試及指導老師評分等

三個部分，詳見後文。 

 

【進修部】 

專題製作(一)： 

1.成績概由小組指導老師於期未時按成員貢獻度差異給分

或統一給分。 

2.業界意見調查表未繳、缺件或未確實填寫:專題製作(一)

成績以 50分計。 



3.專題製作諮詢表未繳、缺件或未確實填寫:專題製作(一)

成績以 50分計。 

4.專題製作(一)成績未達 60 分者，不得續修專題製作(二)。 

專題製作(二)： 

1.成績概由小組指導老師於期未時按成員貢獻度差異給分

或統一給分。 

2.業界意見調查表未繳、缺件或未確實填寫:專題製作(二)

成績以 50分計。 

3.專題製作諮詢表未繳、缺件或未確實填寫:專題製作(二)

成績以 50分計。 

4.專題製作(二)成績未達 60 分者，不得續修專題製作(三)。 

專題製作(三)：成績計算分為成果展示、專題口試及指導老師評分等

三個部分，詳見後文。 

 

 6. 專題口試 

由各組指導老師簽署口試同意書後，連同業界認證意見表正本一式三

份及專題製作諮詢表於專題小組委員會所公告之時程內送系專題小組委員

會辦理。口試同意書見附件五。未能取得指導老師同意並提出口試同意書之

小組，仍須依規定繳交專題製作諮詢表與業界認證意見表。  

 

(1)專題口試 

   原則上口試由三位口試老師評分之。口試委員之編成，將視題目性

質委請相關老師擔任之。實際口試時間(約為開學後第十五週)及地點之

安排悉由系上統籌規劃及公布。口試流程由學生先進行口頭報告，再由

口試委員進行詢問。 

 

(2)免口試  

   合乎免口試辦法且已取得系學術委員會簽署證明之小組，須繳交專

題製作諮詢表、業界認證意見表(本正一式三份)及備妥代表系上參加管

理學院專題競賽之相關文件始得免參加口試。免口試之小組有代表系上

參加校內外專題競賽之義務。免口試申請方式與作業規範，請參閱資管

系專題免口試辦法。 

 

(3)評分 

每組應填寫(準備)專題口試評估表一式三份（附件六）與畢業專題通

過書一式三份(附件七)，於口試時帶至會場交給口試老師。 

 

 7. 成果展示 

將採成品發表會方式；學生將於一規定時間、地點公開對外展覽其成

品，並於特定時刻在同一地點接受全系教師提問，此項成績為參與評

分教師所給分數之平均。  
 

8. 專題成果評分方式 

(A). 指導老師評分：基於專題小組各成員努力程度之不同，評分時應有

所差異，成員中可有不同之結果。 



(B). 口試評分:  

由三位口試委員投票是否通過口試 

a.    三票中有兩票贊成時，視為通過口試。口試成績為三位委員

所打分數之平均值(四捨五入至整數)。 

b.  三票中有兩票以上(包含兩票)否決時，視為口試不通過。 

(C).專題小組全部口試完畢後，由系專題委員會彙整所有口試委員評分

後，統一公佈口試結果，並發給口試委員簽署之口試通過同意書。 

(D).最後一學期專題製作課程(日間部為專題製作(二)，進修部為專題

製作(三))之學期總成績計算如下: 

成果展示(30%)+指導老師評分(40%) +口試成績(30%) 

成果展示及口試成績之平均值若低於本系所設門檻值者，需重

修最後一學期專題製作課程。若有缺繳文件者，則最後一學期

專題製作課程(日間部為專題製作(二)，進修部為專題製作

(三))之成績以 50分計。 

 (E).免口試之小組，最後一學期專題製作課程(日間部為專題製作

(二)，進修部為專題製作(三))之學期總成績計算如下: 

成果展示(30%)+指導老師評分(40%) +學術委員會(30%) 

成果展示及學術委員會所評成績之平均值若低於本系所設門

檻值者，需重修最後一學期專題製作課程。若有缺繳文件者，

則最後一學期專題製作課程(日間部為專題製作(二)，進修部

為專題製作(三))之成績以 50分計。 
  

9. 最後一學期專題製作課程成績及格各組注意事項 

 (1)專題報告書成品(裝訂成冊)，一式三份連同檔案光碟(Windows Word

格式)，由各班班代統一送繳系專題製作小組委員會。 

a.專題報告書格式必須遵照專題製作成果報告書之格式(附件八)製作 

b.每一本專題報告書須包含: 

  (a).口試通過同意書正本 

  (b).業界認證意見表影本  (正本一式兩份須於口試前另外繳交) 

  (c).檔案光碟內容必須包含: 

   -中、英文摘要 (教務處版本) 

   -專題報告書全文檔案 

   -應用系統程式/問卷資料檔案 

   -已簽名之機構典藏授權同意書掃描檔(檔案格式:JPG) 

     (d) 未繳、缺件或未確實填寫之小組，視為展示及口試不通過，

專題製作(二)之學期總成績以 50分計。 

(2)上述之專題報告書成品裝訂成冊，需經各組專題指導老師審閱後，並

於口試通過同意書上簽名，方可交付裝訂。 

 (3)已完成簽署之業界認證意見表正本一式兩份，須於口試前與規定時間

內完成繳交。繳交後，若因口試或其它因素必須修正題目時，專題小組

必須重新繳交業界認證意見表正本一式兩份。 

http://www.im.ctu.edu.tw/doc/st_conf.doc
http://www.im.ctu.edu.tw/doc/st_conf.doc


(4)專題製作成果報告書之格式(附件八)，請參閱畢業專題實施細則，成

品裝訂成冊之封面顏色，由系專題小組委員會統一訂定。 

 

10.本作業程序得視實際需要修正之。 


